巴州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推动巴州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农业全产业链，促进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增效、企业受益、农民增收，在自治区支持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巴州实际，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第一条：对新建、扩建粮油类、肉类、果蔬类等精深加工项目，设备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获自治区农产品加工设备投资20%奖补的，自治州再奖补30万元。对技改设备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投产运营后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州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第二条：在各县市农产品加工园及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落地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当年完成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鼓励县市安排一定比例财政衔接资金支持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建设。（责任单位：州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第三条：对新认定的自治州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州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第四条：对新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在自治区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自治州再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补；加强涉农规上企业培育，对规模以上新入统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自治州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补。（责任单位：州工信局、农业农村局、统计局、财政局）
第五条：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牵头申报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争取资金支持。自治州科技项目资金重点向农产品加工企业倾斜。（责任单位：州科技局、财政局）
第六条：对申请新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书的经营主体，在自治区奖励的基础上自治州再给予一次性奖励5000元；对申请新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的经营主体、新入选“品味新疆”好产品目录的申报主体，每个产品奖励5000元。符合上述条件的经营主体可同时享受本条多项政策。（责任单位：州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第七条：对参加农业农村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举办的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新疆名优特农产品上海交易会、新疆特色林果产品博览会以及自治州人民政府在疆外举办的各类农产品交易会、展销会等活动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社，每家每次给予3000元参展补贴。对组织巴州农产品推介官参加疆外展会的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给予补贴。（责任单位：州农业农村局、林草局、财政局） 
本政策执行时间自印发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自治州已实施的其他农产品加工业支持政策继续执行，同类政策不再重复享受。政策执行期间，适时开展评估，并根据政策实施效果及时动态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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